
建築物名稱 檢查及申報期間
檢查

申報頻率

D3 休閒文教類
南科實中國小部暨南科國際

幼兒園（備註四）
自7/1至12/31止(第3、4季) 每2年1次

南茂自建宿舍 自1/1至3/31止(第1季) 每2年1次

一、二期單身宿舍

一、二期有眷宿舍
自1/1至3/31止(第1季) 每2年1次

一、

二、

三、

四、

備註:

南部科學園區

建築物耐震能力評估檢查申報及施行日期(10807修正)

使用類別

H1 住宿類

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9條規定，已依建築物實施耐震能力評估及補

強方案完成耐震能力評估，得免辦理耐震能力評估檢查申報。

本表依內政部107年2月21日修正發布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7條規

定整理，施行日期自108年7月1日起。

建築物耐震能力評估檢查申報人，為建築物所有權人；建築物同屬一使用人使用者，該

使用人得代為申報。

耐震能力評估檢查申報人應委託領有內政部核發認可證之評估檢查專業機構，依「建築

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規定辦理耐震能力評估檢查及簽證工作，不得自行委

託評估檢查員辦理。


